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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
关于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


各县(市)区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贯彻中央和省、市关于进一步促进经济稳定向好发展相关 要求，依据《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住房公  积金支持缴存人购买和租赁保障性住房的通知》(建金〔2024〕 58号)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  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〉的通知》(国办发〔2024〕 48号)、《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七家单位关于印发〈关  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〉的通知》(豫  建房〔2024〕245号)等文件精神，认真落实生育政策和人才政 策，解决好新市民、青年人等住房问题，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  度在改善民生、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积极作用，助力我市房地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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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现就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通知如 下：
一、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
( 一 )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最高贷款额度：单方按 时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的，贷款最高额度由45万元提高至 60万元；夫妻双方按时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的，贷款最高 额度由65万元提高至80万元。
(二)对多子女家庭、引进人才购买家庭自住住房且符合住 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，在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的基础上 可提高20%的贷款额度，引进人才和多子女家庭贷款额度不叠加 计 算 。
( 三 ) 经我市认定的引进人才在不超过还款能力的前提下， 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不受缴存时间系数和缴存余额的限制。
二、大力支持缴存人购买保障性住房
为支持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配售  型保障性住房，规范住房公积金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贷款管理，根  据《关于住房公积金支持缴存人购买和租赁保障性住房的通知》 (建金〔2024〕58号)、《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保 障性住房(配售)管理办法(试行)的通知》(新政办〔2024〕 48号)等文件，缴存职工家庭在我市行政区域内购买保障性住  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，最低首付款比例为15%。保障性住房贷  款实施细则由新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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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
( 一 )支持缴存职工家庭购买首套自住住房或第二套自住住 房，最低首付款比例为20%。
(二)购买二手住房的，房屋建成年份数加贷款年限应不超 过50年，最高贷款期限为30年。
四、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
( 一 )修改《新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调整  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的通知》(新公积金管〔2016〕3号)第一  条。将“职工购买自住住房的，可凭五年内的购房合同(房屋所  有权证)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，并可同时提取配偶、父母、子女  的住房公积金，提取总额不超过房价总额。每套住房可以提取一  次住房公积金。”修改为“职工购买自住住房的，可凭五年内的  购房合同(房屋所有权证)多次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，并可同时  提取配偶、父母、子女的住房公积金，提取总额不超过房屋总价。”
(二)加大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支持力度。享受城镇最低生 活保障的城镇住房收入困难家庭、获得本市(县)户籍不足三年 的新市民、40周岁(含)以下的青年人，以及租住公共租赁住 房、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缴存人，可按实际房租支出提取住房公积 金。每年每户提取额上限为当年首次提取时月缴额的12倍。夫 妻双方均符合全额提取政策的，可以按月缴额较高的一方计算提 取额度。
( 三)畅通异地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以及提取住房公积金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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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偿还异地购房贷款本息的办理渠道，不再设置地域、户籍等条 件。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以往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 本通知为准。通知未涉及部分，仍按原规定执行。以上政策由新 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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